
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街道办事处文件

大办发〔2013〕36 号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关于印发《大学路街道

办事处食品安全工作责任制》的通知

辖区各单位、社区（村）：

现将《大学路街道办事处食品安全工作责任制的通知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二○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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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路街道办事处食品安全工作责任制

第一条 为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工作责任，切实加强食品

安全监督管理，不断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和《二七区

食品安全工作责任制与责任追究制》规定，结合辖区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街道食品安全办要加强对食品安全工作的组

织领导，层层落实食品安全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，并将

食品安全工作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范围。

第三条 实施食品安全工作责任制与责任追究，坚持实

事求是、违法必纠、错责相当、惩处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。

第四条 街道食品安全主要负责人为工作负总责，统一

领导、组织、协调本行政区域食品安全监管工作，建立健全

食品安全全程监管工作机制；统一领导、指挥食品安全突发

事件应对工作；完善和落实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制，并对食品

安全监管部门进行评议、考核。各单位、社区主要负责人是

本单位、社区本行政区域食品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分管

负责人负直接领导责任。

第五条 食品安全要建立系统内部监管责任制和责任

追究制，坚持一级抓一级、一级对一级负责，按照“定区域、

定人员、定职责、定奖惩”的要求，划定监管责任区，明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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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责任人，落实具体奖励与惩罚办法，把食品安全监管责

任层层落实到位。

第六条 对食品安全工作中弄虚作假、失职渎职等违

法、违规、违纪行为，要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行政责任和法

律责任。

第七条 各单位、社区负责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对有

关责任人视情给予责令书面检查、通报批评、诫勉谈话或警

告、记过或记大过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降级、撤职直至

开除处分：

（一）未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和国务院、

省、市人民政府的规定确定未尽到监管部门食品安全监管职

责的；

（二）未建立健全食品安全全程监管工作机制的；

（三）未制定本行政区域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和食品

安全年度监管计划的；

（四）未完善和落实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制，未对食品安

全监管部门进行评议、考核的：

（五）对国家和省、市、区通报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信

息和警示信息，未及时组织相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食品

安全隐患的：

（六）本行政区域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，未立即成立

应急处置指挥机构、启动应急预案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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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对发生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食品安全事故，未及时

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有效处置，造成不良影响或较大损失

的：

（八）瞒报、谎报、缓报食品安全事故的；

（九）阻碍、干涉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，导

致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；

（十）阻碍、干涉有关部门对食品安全违法违纪行为进

行查处的。

第九条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，有下列行为

之一的，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开除处分：

（一）瞒报、谎报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；

（二）在监管执法及食品安全事故查处过程中收受贿赂

的；

（三）参与、包庇或纵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。

第十条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，有下列行为

之一的，对有关责任人员视情节给予责令书面检查、通报批

评、诫勉谈话或警告、记过、记大过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

予降级、撤职直至开除处分：

（一）未依照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实施食品安全监管，

致使不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标准规定的食品、食品添加

剂及食品原料进入生产、经营、餐饮服务环节，造成重大食

品安全隐患或事故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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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违反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许可条件或程序，

发放相关证照或认证证书的；

（三）对确定为有毒有害、假冒伪劣的食用农产品、食

品、食品添加剂，未就地没收或组织销毁，造成不良后果的；

（四）未依法责令食品生产经营者召回或停止经营不符

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，造成不良后果的；

（五）对监管范围内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未及时组织查

处，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：

（六）因不服从或消极对待同级地方人民政府关于食品

安全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或不全面履行同级政府确定的食品安

全监管职责，造成较长时间或较大范围食品安全监管空白状

态的；

（七）因工作懈怠、失职等原因造成监管职责范围内较

长时间或较大范围内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；

（八）接到食品安全事故报告未及时处置或处置不力，

造成事故扩大或蔓延的；

（九）获知有关食品安全风险信息后，未按规定向上级

主管部门和本级人民政府报告，造成不良后果的；

（十）未按照定查办群众举报或有关部门移交的食品安

全违法案件的；

（十一）其他食品安全违法执行或不当行使行政执法职

权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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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食品安全工作责任追究由任免机关、监察机

关依照管理权限做出决定。

第十二条 食品安全工作中有违法、违规、违纪行为，

应当给予党纪处分的，移送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处理；涉嫌犯

罪的，移交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三条 法律、法规和规章对食品安全工作责任追究

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

主题词： 食品安全 责任制

大学路街道办事处 2013 年 3 月 25 日印

（共印 50 份）


